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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職員　列席職員　列席職員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4
林秉文先生

高級主任 (2)1
馬淑霞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建議對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作出的修改

主席請議員注意，政府當局已根據在 1999年 9
月 14日上次會議席上所作的討論，對擬議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作出修改。他繼而向議員闡述經修改後的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 (立法會CB(2)2858/98-99(01)號文
件的附件 )的內容。議員對經修改後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並無提出任何問題。

建議對《簡易程序治罪條例》 (第 228章 )作出的修訂

2.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關於在第 228章的擬
議新訂條文第 4(14A)條中採用 “嚴重疏忽 ”的概念，政府
當局已徵詢律政司的意見。律政司表示，“疏忽 ”及 “嚴重
疏忽 ”此兩個概念，在應用於民事法律程序方面並無重大
分別。該兩個概念均指某人未有採取合理的人在相同情

況下理應採取的謹慎措施行事。關於因疏忽而導致的刑

事責任， “嚴重疏忽 ”一詞通常用以表示在確立某人須承
擔刑事責任方面所需的極度疏忽或罔顧後果的行為。該

詞極少用於殺人罪行以外的情況。因此，政府當局認為

無需進一步修訂有關條文。

3. 主席表示，大部分涉及疏忽地以氣槍發射的案

件均為參與戰爭遊戲的頑童所為，而並非由認同所涉作

為的成年人在明知的情況下以氣槍發射。在有關案件

中，對頑童加以教育，使他們不再作出類似行為，比起

令他們為本身行為承擔刑事責任更為有用。他表示，令

頑童為本身行為承擔刑事責任，是法典中罕見的懲罰。

為免立下要求某人就其疏忽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的先例，

他對有關建議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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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指出，疏忽事實上是第

228章第 4(8)及 4(14)條所訂的刑事罪行。警務處助理處長
(支援 )補充，建議訂定新訂條款第 14A條的原因是，某些
案件的涉案人是明知或疏忽地以氣槍發射，但由於所涉

及的氣槍的槍口能量不超過 2焦耳，在現行法例下並未受
到規管，警方遂未能採取任何行動。

5. 主席對於政府當局基於上述關注事項建議訂定

新訂條款第 14A條雖表理解，但他表示不能接受規定某人
純粹因為疏忽地以氣槍發射而必須承擔刑事責任的建

議。他認為此類行為應以民事法律程序處理。

持牌人、槍械導師及射擊場主任的考核

6. 警務處助理處長 (支援 )表示，警隊槍械訓練科的
牌照小隊由一名督察及兩名警長組成。他們均為經驗豐

富的警務人員，並已完成警隊舉辦的槍械導師課程，以

及曾在警隊內進行火器訓練。該小隊由一名警司直接監

督。該名警司具備獲美國及英國認可的資格，並完成多

項在美國及英國進行的槍械導師及射擊場管理課程。所

有有關的警務人員均非本港任何射擊會的會員，從而避

免在執行職務時可能出現任何利益衝突的情況。他表

示，警方有信心牌照小隊所有人員均具備進行有關考核

的所需知識及技能。

7. 主席雖同意有必要在委任某人擔任槍械導師或

射擊場主任前，就其是否適宜擔任有關工作進行考核，

但他表示警方應繼續提高隸屬牌照小隊的警務人員的專

業資格及知識，因為他們須進行考核，以評定實際上屬

經驗豐富的火器使用者的申請人是否適宜擔任有關的工

作。

二三八關注組進一步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2)2851/98-99(01)號文件 )

8. 關於二三八關注組 (下稱 “關注組 ”)提交的意見
書，主席詢問有關為運送槍械及彈藥而簽發的有限度管

有權牌照的現行做法為何。

9.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表示，從公眾安全

的角度而言，讓警務處處長 (下稱 “處長 ”)知悉在本港運送
槍械或彈藥的路線及時間，是一項重要的安排。她指出，

根據《火器及彈藥條例》 (第 238章 )(下稱 “該條例 ”)第 30
條，有關人士如在本港範圍以內運送槍械及彈藥，即須

向警方申領有限度管有權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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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警務處助理處長 (支援 )表示，警方有必要對於在
本港移送槍械及彈藥的活動施加管制及加以監察，因為

該等移送活動被視為可對公眾安全構成潛在危險。雖然

該條例第 2條中 “經營 ”一詞的定義包括多種活動，運送活
動亦為其中之一，但政府當局認為第 2條應與該條例第 29
及 30條一併理解。他同意有關經營人在本港運送槍械及
彈藥時必須申領有限度管有權牌照的規定有欠清晰。警

方認為以關注組在其意見書中提述的情況而言，有關人

士必須申領有限度管有權牌照。

11.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主席時表示，雖然經

營人牌照容許持牌人 “經營 ”(包括運送 )槍械或彈藥，但該
條例第 29條明文規定，持牌人只可在處長批准的地方經
營。此外，該條例第 30條亦明文規定，如須搬運槍械及
彈藥或將之從香港移走，即須申領有限度管有權牌照。

議員如對詮釋第 2、29及 30條中有關必須領有有限度管有
權牌照以運送槍械或彈藥的規定存有懷疑，政府當局可

對條例草案作出技術性修正，以澄清有關的疑竇。

12. 助理法律顧問 4應主席所請表示，根據現行法
例，持牌人必須就運送槍械或彈藥申領有限度管有權牌

照。

13. 警務處助理處長 (支援 )回應主席時表示，運送槍
械或彈藥的有限度管有權牌照可於兩個工作天內簽發。

14. 主席贊同政府當局就持有經營人牌照以外，還

有需要申領有限度管有權牌照一事所作的詮釋。他表

示，新增條文第 12B條作出的豁免，已放寬了申領有限度
管有權牌照的規定。

立法程序時間表

15. 與會各人同意，法案委員會將於 1999年 10月 15
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匯報其商議工作。條例草案將於

1999年 10月 27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恢復二讀辯論。

(會後補註：法案委員會已押後向內務委員會提
交報告，以待政府當局就電視／電影業人士進

一步發表的意見作出回應。 )

1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2月 20日


